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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韶关市
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

活动联动监管工作指南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令第 8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环境联动监管工作，防范污染地块土

壤风险管控与修复活动环境风险，现印发实施《韶关市污染地块

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活动联动监管工作指南（暂行）》。如遇相关

问题，可径向我局相关科室（部门）反映。

附件：韶关市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活动联动

监管工作指南（暂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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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6 月 29 日

（土壤环境与固体废物管理科 联系电话：8623802；

市环境污染控制中心 联系电话：87608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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